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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三

次会议于 2025 年 3 月 26 日以现场和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已于

2025 年 3 月 12 日以电子邮件形式发送，现场会议地址为珠海市金湾区创业北路

38 号丽珠工业园总部大楼 9 楼会议室，本次会议应参会董事 11 人，实际参会董

事 11 人，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作出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2024年度总裁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11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二、审议通过《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公司 2024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内容及董事履职的情况详情请见公司 2024

年年度报告全文之“第三节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与“第四节 公司治理”。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 11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三、审议通过《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 11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四、审议通过《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本着回报股东、与股东共享公司经营成果的原则，在兼顾公司发展和股东利

益的前提下，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拟定公司 2024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如下： 

以 2024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实施所确定的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不含

本公司已回购但未注销的股份数量），向本公司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人

民币 11.00 元（含税）。本次不送红股，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 11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五、审议通过《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

要）》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 11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公司 2024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已于本公告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证券

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六、审议通过《2024年度风险管理与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11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公司 2024 年度风险管理与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已于本公告日披露于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七、审议通过《2024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确认公司 2024 年度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符合中国

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

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及《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不

存在违规情形。 

《公司 2024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真实、准确、完整

地披露了募集资金的使用及存放情况，如实地履行了披露义务。 



表决结果：同意 11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关于公司 2024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已于本公告日披露

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八、审议通过《关于审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2024年度薪酬事宜的议案》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同意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2024 年度薪酬（不含董事袍

金），包括工资、奖金等。 

审议本议案时，唐阳刚先生及徐国祥先生均已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九、审议通过《关于审阅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公司

2024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1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公司 2024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已于本公告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十、审议通过《关于审阅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非经营性

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的专项说明〉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1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的专项说明已于本公告日披露于巨

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十一、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 2025年度财务报表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

的议案》 

经与会董事会认真审议，一致同意续聘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为公司 2025 年度财务报表及内部控制的审计机构，并拟定支付其 2025 年度财务

报表审计费用为人民币 179 万元整（含税），内部控制审计费用为人民币 36 万元

整（含税）。若因业务需要，请其提供其他服务而发生的费用，由公司另行支付。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表决结果：同意 11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已于本公告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十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授信融资暨为下属附属公司提供融资担保的议

案》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同意公司向国家开发银行等银行申请最高不超过人民

币壹佰肆拾壹亿伍仟万元整或等值外币的授信融资。 

同意公司为丽珠集团丽珠制药厂等附属公司向国家开发银行等银行申请最

高不超过人民币壹佰叁拾贰亿伍仟捌佰贰拾伍万元整或等值外币的授信融资提

供连带责任担保。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表决结果：同意 11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关于公司授信融资暨为下属附属公司提供融资担保的公告已于本公告日披

露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十三、审议通过《关于开展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为了保证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的可持续性，规避生产经营中所需主要原材料价

格波动的风险，保障公司业务的稳步发展，同意控股附属公司丽珠集团新北江制

药股份有限公司、丽珠集团福州福兴医药有限公司、丽珠集团（宁夏）制药有限

公司及四川光大制药有限公司继续开展商品期货套期保值业务。 

按照目前相关期货交易所及经纪公司规定的保证金比例测算，计划投入期货

套期保值业务的保证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2,000.00 万元。 

表决结果：同意 11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关于开展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的公告已于本公告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证

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十四、审议通过《关于开展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的议案》 

为保证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的可持续性，根据《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金融衍生品交易业务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同意公司及下属附属公司根据实际

发展的需要，继续开展远期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主要包括远期结售汇及相关组

合业务，交易金额不超过 14 亿元人民币（或等值外币，在交易额度范围内可滚

动使用）。 

表决结果：同意 11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关于开展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的公告已于本公告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证

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十五、审议通过《关于向控股子公司丽珠生物增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为了满足控股子公司珠海市丽珠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丽珠生

物”）研发项目及日常经营活动的资金需求，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人民币

100,000.00 万元向丽珠生物增资，其中，206,449,050.00 元计入丽珠生物注册资

本金，793,550,950.00 元计入丽珠生物资本公积。 

因丽珠生物为公司与控股股东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共同投资的企

业，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 7 号——交易与关联交易》等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本次交易

涉及的关联交易金额为人民币 100,000.00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母

公司股东净资产（1,386,233.42 万元）的比例为 7.21%，本议案须提交公司股东

大会审议，关联股东须回避表决。 

审议本议案时，关联董事朱保国先生、陶德胜先生、林楠棋先生、邱庆丰先

生及唐阳刚先生均已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同意 6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关于向控股子公司丽珠生物增资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已于本公告日披露于《中

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 3月 27日 

 


